附件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19年4月，沅陵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挂牌成立，为县政府组成机构，正科级单位，设党组书记、局长1名，党组成员、副局长2名。全局内设办公室（加挂财务股牌子）、拥军优抚股、移交安置股、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股、就业创业和军休管理股共5个股室。下辖二级机构3个，分别为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县光荣院（军休所）和县湘西剿匪烈士纪念园事务所（烈士陵园事务所）。
（2） 人员编制情况
全局共有编制24名，其中行政编制6名，事业编制18名。截止2023年12月，实到位干部职工23人。
（3） 主要职能职责
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和优抚安置等工作政策法规；负责全县军队转业干部、自主择业军队干部、复员军人、军休干部、退役士兵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和军烈属的服务保障工作；组织指导全县退役军人就业教育培训，扶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工作。负责拥军优属、优抚及烈士褒扬工作等。

（4） 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按照本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4年项目预算绩效 目标填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14个，涉及预算资金5288.5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2024年度决算收入总计5675.5万元；2024年度支出合计5675.5万元，从财政拨款支出结构看，按支出性质分析，基本支出387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6.82%；项目支出5288.5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93.18%。按支出经济分类分析，工资福利支出294.3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19%；
商品和服务支出79.65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40%；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301.56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93.41%。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38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23.4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3.58%,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奖励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公用经费63.5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6.42%，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水费、电费、差旅费、工会经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1.24万元，支出决算为1.24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
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1.24万元，支出决算为1.24万元，完成预算的100%。与上年数据相比，公务接待与上年相比，减少为73.08%，原因：加强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控制相关费用。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0元，支出决算为0元，车辆均为租赁车辆，其车辆所属为公车办，日常用车由公车办平台统一派车，计入其他交通费用中。
2. 项目支出情况
专项资金为上级资金和本级财政资金。实际收入按实际支出入账，2023年项目支出的决算数5288.5万元。组织对“上级专项”“本级配置”2部分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288.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完成了年度预期目标。其中上级专项包含1）退役安置补助（军休人员生活补助、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等相关退役安置工作）；2）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含60岁及以上农村籍士兵生活补助、复双及退双生活补助、伤残军人生活补助、参战参试生活补助、三属、烈士、优抚对象死亡抚恤及其他）；3）优抚对象医疗补助；4）优抚对象困难救助等；
本级配置包含1）走访慰问；2）1-6级残军医保；3）退役安置支出；4）优抚对象抚恤补助；5）8384人员补贴；6）困难救助；7）义务兵优待金等项目的实施是为了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和优抚安置等工作政策法规；做好全县军队转业干部、自主择业军队干部、复员军人、军休干部、退役士兵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和军烈属的服务保障工作；组织指导全县退役军人就业教育培训，扶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工作。做好拥军优属、优抚及烈士褒扬工作等。
（3） "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1)支出情况
沅陵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1.2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0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1.24万元。
2）预决算对比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1.24万元，与2023年预算相比，减少公务接待费支出，减少3.38万元。
3）上下年对比情况
202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1.24万元。与2022年度相比，减少21542万元，下降63.40%。
2024年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与2023年度相比，减少3.38万元，下降73.08%。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精神，加强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控制相关费用，支出相应减少。其中：一是国内接待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1.24万元，国内公务接待总计5批次、120人次，人均103.67元/次（其中：国内人员接待费财政拨款支出1.24万元，国内人员接待5批次、120人次，人均103.67元/次；外事接待费财政拨款支出0.00万元，外事接待0批次、0人次，人均0元/次）。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2024年整体绩效自评分97分。

（二）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1）经济性分析，2024年度决算收入总计5675.5万元；2024年度财政拨款支出总计5675.5万元。秉承成本（预算）控制原则，从政策出发结合实际，部门之间相互联动，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
（2）效率性分析，截止2024年12月底。上级专项资金，根据我县实际，均已展开相应的配套措施，例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现役军人优待金等均按时按质发放到位。
（3）有效性分析，专项的展开是贯彻执行上级政策，满足其服务对象的诉求。例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对其生活的补充起到有效作用；八一、春节慰问走访，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起到有效作用。
（4）可持续性分析，各项目的展开，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设，对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有持续影响。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上级指标下达不及时，导致绩效目标完成不达标
2、本级项目配套不完善，导致工作开展有困难。例如：二级机构湘西剿匪纪念园，无专项工作经费，园区维护开展困难。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1、本级配置项目需根据实际情况更加优化。例如：上级巡视项目军休人员的本级配套急需列入本级常规预算项目。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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